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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托网络进行的各类诈骗行为仍然是如今互联网领域高发的犯罪行为。非法期货交易平台犯罪就是其中

典型，行为人以虚假的期货交易平台为依托，诱骗不知情投资者进行投资从而获利，由于该行为兼具互

联网领域及金融投资领域的专业性，使得实践中对该类犯罪行为人的犯罪数额认定成为一大难题，给司

法实践带来不小挑战。在分析此类案件性质的基础上，使得解决方法得以明晰，首先通过立足于违法所

得的概念，其次以犯罪集团内部不同主体为划分，对行为人的犯罪数额认定提出了具体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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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based fraud is still a high incidence of crimes in the Internet today. The crime of illegal 
futures trading platform is one of the typical ones, the perpetrator relies on the false futures trad-
ing platform to trick unsuspecting investors into investing and profit, because this behavior has 
both the professional nature of the Internet field and the financial investment field, mak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mount of crime committed by such criminals in practice a major problem, 
bringing many challenges to judicial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nature of such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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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lution is clear, and firstly, by basing itself on the concept of illegal gains, and secondly, by di-
viding different subjects within the criminal group, a specific determination standard is put for-
ward for determining the amount of crime committed by the perpe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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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理财意识的不断增强，使得人们迫切需要更多样化的投资理财方式让

自己的财富增加，因此不断催生着金融市场的更新换代。除了传统的证券交易市场外，期货市场也在蓬

勃发展，期货市场在承担传统证券市场固有的吸纳投资、套期保值、价格发现等经济功能的同时，还兼

具防止市场过度波动以及促进公平竞争等功能，日渐成为金融市场内人们投资的新选择。依托互联网技

术的不断发展，期货交易市场借助互联网的技术优势，搭建各类新能源、贵金属等交易平台，在交易平

台内引入保证金制度、对冲平仓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等期货交易制度，吸引汇集了大量普通民众

进行投资，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加上期货市场早期的无序发展和严格准入制度的限制，在期货市场

领域大量滋生各类违规犯罪行为。其中，非法期货交易平台犯罪成为该领域近年来的频发行为，该犯罪

行为是指行为人未经允许、私自搭建用于投资期货市场的虚假网络平台，并利用该虚假期货交易平台获

得非法营利，造成了投资者的大量财产损失。此类案件发生后，由于期货交易平台的专业性和其借助互

联网发展方式的隐蔽性，导致在司法审判中对于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如何定性、犯罪数额如何认定产生

了不小争议，给司法实践带来不小挑战。 

2. 非法期货交易平台犯罪的特征 

2.1. 以网络交易平台为工具 

由于期货交易对我国日益活跃的商品流通体制具有巨大作用，因此期货交易平台的运营资质受到极

大限制，在我国只有传统四大期货交易所所公布的期货公司和平台具有合法运营的资质，其他公司或者

个人未经允许不能成为经营期货商品交易或者研发具备商品期货交易功能的平台。许多未经许可的公司

或个人为了非法从事期货交易业务，通常通过招聘专业技术人员搭建虚假网站，在网站内设与真实期货

交易平台无异的各类投资项目，囊括各类理财产品[1]，使其在表象上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蒙骗许多不

知情的投资者。虚假期货交易平台网站成立后，在前期通过对特定目标人群精准投放虚假广告，使其注

册平台会员开始投资，自此，这类非法交易平台就完成了其犯罪的第一步，接下来不同非法交易平台采

取的不同做法也将导致其走向不同犯罪的两端。 

2.2. 涉及到两种具体犯罪类型 

2.2.1. 定性为非法经营罪 
笔者将第一种犯罪模式称之为“真实交易型”虚假投资行为。行为人的具体操作步骤是在其完成上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324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曾利青 
 

 

DOI: 10.12677/ojls.2023.113243 1707 法学 
 

诉初步部署后，虽然未将投资者的入金资金(投资者用于投资的全部金额)投入真实的期货交易市场中，但

是该类平台会向投资者提供真实的期货交易市场数据，对于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不做引导和干涉，并且按

照真实的营利亏损情况对投资者进行投资分配，符合标准化合同、集中交易、保证金制度和当日无负债

制度的期货交易行为特征，完全属于期货交易的形式[2]。行为人在其中主要通过赚取一定的手续费、佣

金等进行营利。该类平台与真实合法的期货交易平台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未经过国家有关专门的证券、期

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不具备国家规定的运营资质，通过自身非法手段使其具备了进入市场的资格。

对于此类案件，实践中多以非法经营罪进行定罪处罚，笔者支持此种观点。有反对观点认为，行为人实

行虚构交易网站、向特定人群进行虚假广告投放的行为属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同时属于造成

行为人后续亏损的“先行行为”，对其犯罪行为应以诈骗罪进行规制。对此，笔者认为，诈骗罪的核心

在于被害人基于行为人实施的欺骗行为而遭受了财产损失，两者之间具有极强的因果关系。但在该类案

件中，行为人的财产损失取决于真实期货交易市场的波动，并非行为人可以控制的，具有极强或然性，

因此行为人欺骗投资者进行投资的行为并非诈骗罪关键的实行行为，不宜认定为诈骗罪。 

2.2.2. 定性为诈骗罪 
第二种犯罪模式笔者称之为“控制交易型”虚假投资行为。投资者的营利与亏损都受行为人的控制，

但是此种控制具有极强的隐蔽性，隐藏在表面符合期货市场的投资规则之下进行。非法期货交易平台犯

罪大多数都为集团犯罪，因为涉案公司在成立以来，没有其他正规的收入来源，主要靠从事犯罪活动收

益，符合犯罪集团的定义[3]。该类公司内部岗位众多、权责划分明确，实施犯罪行为时分工专业，具体

操作流程为：在程序部员工完成网站的初步设计后，营销部员工进行广告投放与客户筛选，以虚假的投

资项目宣传诱骗客户，再把投资者拉进直播间，营销部成员在直播间则会冒充成为专业的“讲师”，先

为投资者分析、推荐某类期货与股票，后为投资者推荐自行搭建的虚假期货交易平台，并在直播间利用

“水军”发送虚假的 K 线图与盈利截图，以期货市场的虚假营利情况诱骗投资者进行入金投资[4]。 
该类犯罪中，行为人在初期的广告投放阶段，会有指向性地挑选出不具有相关证券、期货投资常识，

但拥有大量闲置资金的潜在投资者，由于投资人均是经过筛选出的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人群，对行为人实

施的上诉欺骗行为敏感度低，其作出的投资选择会极大程度被行为人所控制，但是当投资人将资金投入

其认为的“真实期货交易平台”中时，该期货交易平台并未实际接入任何真实期货市场，实际上是进入

了行为人所控制的账户中，因此当投资人根据行为人的指导进行投资产生亏损时，其亏损资金由该非法

平台进行瓜分，之后当行为人想要提出其在平台内剩余入金金额时，行为人以资金被冻结或平台技术问

题等借口拒绝体现从而占有该笔资金。整个行为过程中，行为人的欺骗行为是导致投资者的财产损失的

直接原因，两者之间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因此，应将该行为认定为诈骗罪。 

3. 非法期货交易平台犯罪数额认定之困境 

3.1. 非法经营数额与违法所得数额概念适用产生争议 

确定适用非法经营数额亦或违法所得数额是计算非法期货交易案件中具体犯罪数额的基础，因为两

个概念下所包含的具体计算数目是有差异的，但是司法实践中对两者的适用却无明确区分，也无规律可

循。根据 2022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新修订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中的规定，违法所得数额和非法经营数额都可作为法定定罪数额标准。那么在非法期货交易平台犯罪中

司法实践如何界定两者的概念，笔者通过检索北大法宝上相关案例(具体检索过程中以“期货交易”“平

台”为全文检索关键词、以“非法经营罪”“诈骗罪”为案由关键词、同时为了避免同一案件经过多个

程序后得到重复检索结果，对审理程序的检索限定在一审程序，共得到 891 组相关结果)，并且进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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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发现，该类犯罪案件中认定的非法经营数额一般指：手续费、持仓费(持仓费的高低与期货合同时间

长短有关系，距交割时间越近，持仓费越低)、交易金额以及客户入金金额；该类案件中违法所得则存在

三种不同的计算方法：第一种为手续费、持仓费和投资者损失的总和；第二种为行为人实施非法期货交

易行为后账户上实际收到的资金；第三种为不包含手续费、持仓费的投资者损失[1]。 

3.2. 数额计算缺乏统一标准 

近年来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我国期货交易市场每年的成交额高达上亿元，借助互联网交易平台而

产生的资金出入记录也多达几十万条，由于期货交易平台是一个多方合作的交易平台，因此每一个平台

的资金流向都是极为复杂的，不仅包括向正常交易平台的入金金额、投资者的出金；还包括公司内部的

资金运转，例如员工工资、提成以及用作正常经营的资金等。对于非法的期货交易平台则更加难以统计，

一方面，行为人拥有对其交易平台数据随意修改的权限，导致在最终审判时不能确定作为审理的平台交

易流水是否真实；另一方面，由于其大多借助第三方支付平台为其非法转移资金，或进行“洗钱漂白”

行为，因此其资金流向更具有隐蔽性，导致对网络数据、银行账户等多方面进行调查取证、证据搜集不

仅难度大，司法成本也耗费大。因此，面对当前数额计算艰难的困境，不同审判者会针对个案选择有利

于查清案件事实的数额认定方法，导致犯罪数额认定呈现出不同标准，总的来说，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查

清犯罪所涉具体数额具有一定难度。 

3.2.1. 以入金金额减去出金金额 
期货交易是一个投资人使用自己的资金对某一商品或期货进行远期投资，最终根据市场的价格变动，

据此反映出投资者是营利或亏损的投资行为，期货交易平台在其中充当中介的角色。司法实践对非法期

货交易案件进行审理时，有些非法期货交易平台规模小、所进行的投资业务少，所吸引的投资者也少，

具体在杨跃某诈骗案中 1，由于犯罪成员皆为同村的村民，犯罪规模较小，因此会直接以投资者的入金金

额减去出金金额计算出行为人的犯罪数额。但此种计算方式只能适用于部分非法经营型期货交易平台犯

罪，因为该类犯罪中行为人并无非法占有投资者全部入金的目的，投资者收益亏损完全与真实期货交易

市场波动挂钩，并不为行为人所控制，但同时由于其并未接入真实市场，当投资者产生亏损时，该亏损

也被行为人收入囊中，投资者的亏损可以与行为人的违法收益直接划等号，因此认定非法经营型期货交

易平台犯罪时，大多采取入金金额减去出金金额的计算规则来计算行为人的犯罪数额；由于诈骗型非法

期货交易犯罪的特点在于行为人对投资者的出金具有全部非法占有的目的，这种计算方式在其中并无适

用空间。在笔者看来，将入金金额作为行为人犯罪数额计算的主要部分不太适宜，可能会导致对行为人

刑罚过重，非法经营类型中，行为人只是收取投资者的手续费、佣金以及亏损等作为自身收益，入金金

额在某些时候也会作为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予以返还，因此将入金金额的全部作为犯罪数额的主要考量要

素并不适宜。 

3.2.2. 以交易数额累计计算 
同样对于平台规模小的非法期货交易犯罪，司法实践审理中还有不少会以交易数额累计计算作为行

为人的犯罪数额，在温文球、宋典伟、黄佳勤等诈骗罪一案中，2一审刑事判决书中就体现出此种认定方

式。此种方式虽然计算方式简单，但不可避免的也会遭遇与前诉“入金金额减去出金金额”计算方式同

样的难题。首先，非法经营型犯罪并不以侵吞投资人每笔入金为目的，这种方式同样会导致对于行为人

处罚过重的情况；其次，对于交易平台持续时间长、受众范围大、资金流向面复杂、涉及地域广的案件，

如果以交易数额累计计算来作为行为人犯罪数额是较为困难的。 

 

 

1参见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2016)豫 0425 刑初 93 号刑事判决书。 
2参见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 09 刑初 7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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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以第三方支付平台入金金额计算 
为了解决上诉两种方法固有的缺陷，有的法院则采取以第三方支付平台入金金额计算行为人的犯罪

数额，在周春阳、杨维国诈骗罪一审刑事判决书中该法院就采取如此方式。3第三方支付平台作为以资金

支付结算为主要功能的网络平台，具体操作中，对其账目进行查验和清算是比较容易的，因此这种计算

方式能够得到一份较为准确的数据，但是作为与非法期货交易平台对接的第三方非法支付平台，一般都

并非正规的支付平台，其为了隐藏账目来源的非法性，对于部分项目会选择性隐藏或销毁，此时则难以

获得真实可靠的有效数据。在此类案件中，还有的法院会以交易手续费、持仓延期费、客户亏损等费用

的总和作为犯罪数额[1]。因此在非法期货交易平台犯罪的案件中，犯罪数额的认定缺乏统一的计算标准

是一个难以规避的问题。 

3.3. 对犯罪集团内主从犯数额认定不一 

随着金融犯罪的大规模出现，犯罪分子的手段愈发专业化、内部分工愈发体系化，同时，该类犯罪

还具备犯罪数额巨大、犯罪手段隐蔽、涉案人员众多的特性。在一些规模较大的非法期货交易平台犯罪

中，内部岗位众多并且层层分工，形成一个以犯罪策划者为核心不断向外扩展的犯罪集团，与此具备的

特征是，距离核心犯罪人员越远的员工，其对公司犯罪事实知悉越少，违法性可能越低。在实践中，许

多普通员工通过正常招聘渠道进入公司，在不知情情况下实施了非法实施宣传、搭建虚假网站，吸引投

资者等工作，但是其对于公司非法性质并不知悉，对于通过非法期货交易犯罪所获资金也无任何控制、

占有或处分的权限，只能拿到与正常工作相当的工资或提成。此外，犯罪策划者出于长期犯罪的打算，

对于公司的犯罪性质在员工内部一般会采取保密措施，因此，处于公司中等管理层的员工对于公司的犯

罪情况也并非完全知情，其可能对公司的非法业务有大概认知，但是对具体业务操作却不甚了解，因此

对其进行责任认定时应该具体判断，不能将其犯罪责任扩大化。 
刑法中的数额，作为行为人实施犯罪所产生的非法收益，是行为人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最直接

的体现，对于非法期货交易犯罪案件来说，确定行为人具体的犯罪数额对量刑有重要作用。在对非法期

货交易犯罪集团内的主从犯数额认定产生错误时，那么对其刑罚适用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4. 非法期货交易平台犯罪数额认定之路径 

4.1. 以“违法所得”代替“非法经营所得” 

由于违法所得的内涵包括犯罪直接所得、犯罪直接所得的孳息及其转化物以及犯罪所得收益三个具

体概念[5]，但是后两种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解决违法所得没收的问题，本文的讨论并不涉及这一阶段，因

此对于本文中所提到的“违法所得”仅讨论犯罪直接所得这一情况。在司法实践中，这类案件的犯罪数

额计算多数是以手续费和投资者的亏损进行相加得出的总额即为犯罪数额，即以违法所得的标准认定此

类案件的犯罪数额。笔者认为以违法所得数额作为行为人犯罪数额的认定标准具有合理性。所谓“非法

经营数额”即代表行为人在实施非法经营型期货犯罪行为中的犯罪经营额的体现，此概念能准确反映非

法经营罪的内核，但是在认定为诈骗罪的此类案件中，经营数额却并不等于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导致投

资者陷入错误认识处分的财产，还需做更进一步的认定。对于如何在违法所得的基础概念指导下，认定

非法期货交易行为人犯罪数额有以下 4 个标准。 

4.1.1. 两种行为适用不同标准 
在以违法所得概念为基础下，被定性为非法经营罪的案件中，只需统计手续费、持仓费以及行为人

 

 

3参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 01 刑初 15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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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的佣金等总额，作为行为人犯罪数额的标准；在被定性为诈骗罪的案件中，在手续费和持仓费总额

的基础上，再加上投资者损失，即投资者资金账户上的亏损额，当被诈骗的投资标的为真实存在且有一

定价值的物品时，犯罪数额以净入金金额再扣除保证金金额(期货交易市场中，投资人交的押金就是保证

金，钱上交后会被平台冻结，直到合同完成结清后才能退还。)计算，更为合理。以此方法计算出来的就

是行为人的总违法所得也就是案件相应的犯罪数额。此外，对于行为人为实施非法期货交易平台犯罪活

动而支付的相关成本费用，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均应计入非法期货交易平台犯罪中行为人的犯

罪数额[6]。 

4.1.2. 概括性认定违法所得 
我国于 2016 年出台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表示，

侦办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出于侦查和审判的便宜，只需概括性的认定犯罪数额，这项意见使得投资人

的陈述和犯罪数额的证据无需一一核对，因为这种方法不仅操作上难以进行，得到的数据也不一定真实

有效。在非法期货交易犯罪中，只需对公司在银行转账记录、公司账目以及审计报告做出概括化的认定，

投资人的每一项具体损失不必做详细认定，因为许多规模较大的非法期货交易平台涉及的投资人众多且

仍有多数投资人的身份无法确定，因此若是以投资人的陈述和数额证据相对应才能作为案件认定的犯罪

数额，就会导致仅有部分犯罪数额能得到认定，对其余无法证明的部分，行为人不必承担刑事责任，这

就会导致部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承担与其罪行不符，造成量刑不均。 

4.1.3. 主动归还的数额应扣除 
在行为人被公安机关正式立案前，主动归还投资被害人的钱款应当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具体到诈骗

型非法期货犯罪案件中，行为人以占有投资人全部入金为目的实施诈骗行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行为

人为了营造其具有合法经营的假象，常常会退还部分钱款以作为投资人的“盈利”，目的是让投资人继

续投资，保证能够继续实施诈骗，对于这部分退还钱款该如何计算成为实践中讨论的问题。根据 2022 年

新修订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三款规定，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

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笔者认为，由于集资诈骗罪属于特殊类型的诈

骗罪，因此理论上二者认定犯罪数额的规则也应当相通，该条款可以在诈骗罪中适用，此规则在司法实

务中也是作为通行标准[7]。因此，本类案件中，行为人退还部分钱款的行为不影响犯罪的成立，但在具

体计算时，其实际退还的金额应当从行为人具体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 

4.1.4. 重复投资数额累计计算 
在司法实践中，期货交易市场中投资人在一个投资周期结束后，非法经营型期货交易犯罪行为人会

根据真实期货交易市场的情况，将投资人的入金附上收益返还，或是根据市场亏损以没收。当行为人获

得本金及利息后，再次将该款项进行期货投资的情况十分普遍。那么对于这种重复投资的数额是否应当

作为行为人犯罪数额进行累计计算有不同观点。有的观点认为，投资人的重复投资数额不应当被累计计

算，因为这归根究底是属于行为人的同一笔资金，将其作为犯罪数额重复计算，会违反“禁止重复评价”

的理念[8]。笔者对上诉观点不予认同，上诉观点的看法过于片面，对于重复投资的数额应当累计计算。

即使投资人不知情，但是投资人在该虚假期货平台的重复投资行为是对非法期货交易犯罪这个违法事实

的重新认可，是对我国正当期货市场管理秩序的再一次冲击，应当累计计算。非法经营罪侵犯的法益是

国家对特定行业、特定领域进行管理的秩序，而不是个人财产，具体到非法经营性期货交易品台犯罪侵

犯的是对我国正当期货市场管理秩序。如果仅仅将本罪的犯罪后果视为给投资人造成的财产损害，则有

违非法经营罪的立法本意。对于诈骗型非法期货犯罪来说，行为人将投资人的入金及收益返还是为了迷

惑投资人，不仅使得投资人能够继续投入更多的资金以进行诈骗，而且也间接使投资人对外界不知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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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宣传效果，以扩大行为人诈骗的范围。因此，投资者的每一次重复投资行为都具有法益侵害性和社

会危害性，不能对其简单的做一次认定，而应该将复投行为的金额作累计计算，以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

原则，做到罚当其罪。 

4.2. 犯罪集团数额认定方法 

4.2.1. 单位与自然人定罪数额标准同一 
在非法期货交易犯罪中的行为人包括单位和自然人两种主体，那么对于单位和自然人的非法期货交

易犯罪应该采取怎样的定罪数额标准，笔者在分析相关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时，并没有发现明确区别。

笔者从结果无价值的角度分析论证，对于某一犯罪如果其造成的违法后果是相同的，那么对导致该结果

发生的行为与主体进行区分则无多大意义，因此无论是单位还是自然人，应当对相同的犯罪结果承担同

样的责任。因此，有关非法经营罪与诈骗罪的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追诉数额对于非法期货交易平台单位犯

罪和自然人犯罪同样适用。否则，如果因为单位实施犯罪规模大、犯罪收益高，就对其主张较高的入罪

标准，那么将会导致非法期货交易犯罪集团相对轻微的犯罪行为无法入罪，此时会有部分犯罪集团内部

员工利用此规则，以单位之名，行个人犯罪之实，以逃避更加严格的法律责任，造成不公正的刑罚现象。

因此，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实施非法期货交易犯罪适用同一犯罪追溯标准是合理的。 

4.2.2. 认定主从犯的具体标准 
在共同犯罪中，应该根据案件事实情况，具体要依据各个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作的贡献、不同的

分工、不同的作用具体分析，以此综合判断行为人的责任，确定每个共同犯罪成员在具体案件事实中的

刑事责任，做到罚当其罪。在认定非法期货交易平台犯罪案件的主从犯时，应该从整体出发，把握行为

人对公司内部资金控制与权限管理这两个关键因素。非法期货交易平台犯罪中的主犯是对犯罪起到支配

与控制作用的人，包括组织、策划与指挥者，其发起人、实际控制人、核心管理层、主要股东、高层管

理人员等均可以认定为非法期货交易平台犯罪中的主犯。从犯则是指处于被支配地位，接受他人(主犯)
指派管理非法期货交易平台犯罪集团内部的工作人员，其相比于最普通的员工而言，对于公司的犯罪性

质有一定了解，且拥有一定的管理权限。而犯罪集团内部工资与正常行业的同等岗位员工无异、对公司

犯罪性质不了解的普通员工，一般不认为其具有从犯的身份，作无罪处理。 

4.2.3. 主从犯犯罪数额认定具体标准 
对于如何认定主从犯的具体犯罪数额，学术界有以下两种不同观点。一是参与数额说，该观点认为

共同犯罪的各犯罪人应当根据自己实际参与获得的犯罪数额来承担责任[9]。二是犯罪总额说，该观点主

张对于犯罪数额实行“一刀切”的处理方式，拒绝采用“分别负责”的认定方式，对共同犯罪各成员均

应对该行为所造成的犯罪总额全部负责，但是在刑事责任的具体认定中，还要参考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

作用、大小以及认罪态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10]。 
笔者认为，上诉两个观点在非法交易平台犯罪中主从犯的数额认定上均有适用空间，应以参与数额

为基础，结合犯罪总额说的理论认定共同犯罪中犯罪成员的犯罪数额是切实可行的。具体认定规则如下：

其一，对于处于非法期货交易犯罪集团内部核心位置的首要分子以及公司出资人，无论是否参与公司内

部各犯罪行为的决策与实行，具体的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都视为是在其指示下进行，因此都应对共同

犯罪所产生的犯罪总额承担全部刑事责任。但也存在例外的情形，如公司内部某些犯罪实施者实施了超

出共谋的行为所产生的违法所得数额，首要分子才可对此不负刑事责任。其二，对于作为主犯的非法期

货交易公司的高管人员，理论上出于部分实行、全部负责的共犯处理原则，应将共同犯罪的总体数额作

为该主犯的个人犯罪数额进行认定，例外是行为人能够提供其未参与部分公司内部共同决议的犯罪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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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否则要求其全面承担共犯的刑事责任，这是共犯刑事责任与单个自然人犯罪刑事责任区别之所在。

其三，对于作为从犯或胁从犯的非法期货交易公司的普通员工，其主管违法性与实际危害性相比主犯小

得多，因此其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要小，此时如果按照“部分实行、全部负责”的共犯处理原则来

进行处理，则会不当加重从犯所负担的刑事责任。该类案件中的从犯是指公司内部具有一定权限、知悉

公司部分犯罪事实的底层管理人员，对于其违法所得应当按照其实际分得的赃款相应计算是最为合理的，

具体操作中，对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获得的工资、提成可直接通过公司审计得出，对于现金获得的工资、

提成如无书面证据，可以结合共同犯罪中其他犯罪人的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了解从犯的工资水平、提

成比例，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实际违法所得数额。如果现有证据仍不能证明从犯实际取得的违法所得数额，

可以结合该犯罪集团中的其他同类人员通常的提成比例，推算出从犯违法所得的数额[11]。对于非法期货

交易公司的普通员工，如普通技术岗和后勤岗人员，其在公司内只是提供单纯技术和劳务服务，且领取

固定正常的工资，对犯罪集团所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不知悉，在对此类人员进行处理时，一般不作为犯

罪处理[12]。 

5. 结论 

通过文章的上述分析可知，非法期货交易行为作为一种利用虚假交易平台进行的网络犯罪，具有极

强的隐蔽性和专业性，该特性导致司法实践对于该类型犯罪中的数额认定面临困境，由此本文提炼出具

体问题为：非法经营数额与违法所得数额概念适用产生争议、数额计算缺乏统一标准以及对犯罪集团内

主从犯数额认定不一。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主张首先在基础概念适用上以“违法所得”代替“非

法经营所得”，从而解决不同法院间对数额认定基础概念的争议；其次明确犯罪集团数额认定的具体方

法，这是针对该类犯罪中存在的大量集团犯罪现状而提出的治理路径。在侵犯财产类犯罪中，对于犯罪

数额认定的准确性关乎犯罪人所受刑罚是否正当，尤其是在以集团犯罪为突出特征的非法期货交易犯罪

中，要准确认定每个犯罪人的具体数额，以在司法裁判中做到罚当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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